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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11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0886 号提案的答复

章毅、俞卫锋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0886”号“关于优化上海集团性企业的‘公司律

师’统筹管理机制的提案”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

高级法院、市工商联、市国资委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

答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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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开展民营企业公司律师试点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，

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举措。2018 年，司法部制定出台《公司律

师管理办法》，首次提出探索开展民营企业公司律师试点。2019 年，

市委办公厅、市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

的意见》，进一步明确在推动我市国有企业普遍建立公司律师制度的

同时，探索开展我市民营企业公司律师试点工作。根据《公司律师

管理办法》《关于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》，自 2019 年起，

我局会同市工商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公司律师试点工

作。试点以来，我局始终坚持对民营企业公司律师的队伍培育和规

范管理，会同市工商联、市律师协会举办多期民营企业公司律师专

题培训，助力提升公司律师履职能力；定期开展公司律师考核，指

导试点企业建立健全公司律师日常管理工作机制；推动市律师协会

成立公司律师专门工作委员会，修订相应的会员规范和规则，促进

基本制度的完善。民营企业公司律师在参与重大决策、防范法律风

险、企业合规经营、优化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已逐步

成为依法治企的重要力量。

你们提出的三点建议，对于推动民营企业公司律师更好发挥作

用提供很好的思路和借鉴。近年来，随着越来越多民营企业“走出

去”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，民营企业在当前发展阶段对法律实践和

法律服务的实际需求日益迫切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在今后工作中加强

研究，积极向司法部建言献策，推动相关制度完善。同时，加大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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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、市工商联等单位的沟通协调，推动相关事宜优化和解决，更

好适应民营企业发展需求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

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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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3 日印发


